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暨學位論文考試規則 

                                                  110 年 2 月 23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3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 年 6 月 1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1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等相關法令訂定之。 

第二條 宗旨 

一、碩士班教育目標： 

    1.培育反映社會需求、實踐社會正義的社會工作實務專精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規劃、執行、管理、評估、研究人才。 

二、碩士班核心能力： 

1.具備剖析社會問題及進行服務規劃的能力。 

2.具備執行社會工作專業處置的能力。 

3.具備督導、管理、評估的能力。 

4.具備政策研究與分析的能力。 

5.具備社會工作研究與論文寫作的能力。 

第三條 修業辦法： 

一、修業年限：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修業年限為 2至 4年。 

二、學    分：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須修滿 39學分始得畢業，包括必修 12學分(含碩士論

文 6學分)；必選 3學分；選修 24學分。 

三、課    程： 

 (一)必修：社會工作實務理論(3學分)、社會工作研究法(3學分) 

   (二)必選：計量方法或質性研究方法(3學分) 

   (三)選修：每科 3學分，至少修 24學分 

(四)加修：1.非社工相關科系畢業且未修習過【社會工作概論、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

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會統計、社區工作、社會工作研究法】等學

士班課程者，需加修前述課程。加修須經正式選課並參加考試，但不列為碩

士班畢業學分。 

            2.非社工相關科系畢業且未曾至社會福利機構實習者，需加修學士班社會工作

實習(二)課程。 

            3.已取得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者，可免適用上述 1、2 點之加修規定。 

(五)抵免：凡修過本系碩士學分班、曾於本系或其他大學修過碩士班學分者，可於開學後

申請辦理學分抵免。抵免學分數以碩士班規定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為限。但碩

士班至少應修業一年。另，抵免學分次序以選修課為先。學生得依規定提出申

請，由系上做實質學分抵免認定。 

第四條 資格考試 

一、研究生應修科目與學分已修達規定：依規定於碩一下學期繳交指導教授安排表申請

書，且符合下列二項規定之一項者—1.修業滿一年且修畢碩一必修課程者；2.修業滿

一年且正在修習碩一必修課程者，可於第三學期（全時生及抵免學分後符合規定者）、

第四學期（在職進修生）申請參加碩士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資格考試，但不得於同



一學期申請參加「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及「論文口試」。其中符合第 2 項規定者，

論文計畫書口試時間應於該學期末修畢碩一必修課程後始能舉行口試。 

二、資格考試通過者，始可提交論文並申請論文審查口試。 

三、資格考試為「論文計劃書審查口試」，在第一學期最後一天上班日(至遲應於 1月 31

日)前、第二學期 7月 31日前舉行。 

四、「論文計劃書審查口試」申請期限：於審查口試日二週前提出申請。 

五、碩士論文計劃書審查口試須經評審委員評定，分數平均七十分為及格。碩士論文計劃

書審查口試未通過者得於三十日內提出複審申請。論文計劃書審查口試通過，始為通

過資格考試。 

六、碩士論文計劃書審查口試開放旁聽，且須有研究生擔任正式紀錄。若有校外口試委員，

則審查口試費及交通費由考生自費支付。 

七、資格考試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第五條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一、自 107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學生，需於入學後修習「東海大學學術倫理教育

課程實施要點」所定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通過者，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二、論文指導人數：本系專任教師(教授、副教授、博士)指導人數限定如下—第一階段每

年新收碩士班研究生人數以三人為限；第二階段不限人數。有關教師論文指導人數

及申請相關規定請參見「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之說明。 

三、碩士論文審查口試委員，包括校內及校外委員，其中校外委員須至少三分之一，專

任教師至少三分之一(含指導教授)，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校內委員須為曾擔任論文

計劃書審查口試委員者。 

四、論文審查口試成績以出席口試委員個別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須平均分數達七十分以

上才為及格。論文審查口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申請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五、論文審查口試開放旁聽，且須有研究生擔任正式紀錄。 

  六、論文審查口試申請期限：依學校規定辦理。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必須在口試日一個

月前提出申請，並上網填妥東海大學之論文考試申請表，會教務處呈核辦理。 

七、論文審查口試成績須於第一學期最後一天上班日(至遲應於 1月 31日)前、第二學期 7

月 31日前送至教務處，畢業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辦理畢業離校手續。 

       八、本系研究生論文比對，採用本校圖書館「Turnitin論文比對系統」進行學位論文比對。

碩士論文相似度（重複率）不得超過 20%為標準，若引用法律名稱及條文、官方文書

資料、研究方法，不在相似度限制內。 

九、論文須公開，倘有研究生擬提論文延後公開或不公開，得檢具相關證明及學位論文延

後公開申請書，經該研究生之學位考試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始得申請延後公開或不公

開。 

第六條 碩士論文進度表： 

一、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習碩士論文須依進度執行，原則上，在職進修非全時(FULL-TIME)

學生須修業二年半(第五學期)或以上始得申請碩士論文口試；全時(FULL-TIME)學生、

修過本系碩士學分班【已辦理抵免】六學分以上之在職生、曾於本系或其他大學修過

碩士班學分【已辦理抵免】六學分以上之在職生，則修業二年(第四學期)即可申請論文



口試。 

二、本班研究生除非兩年皆為全時學生，否則皆以在職進修非全時學生論定；入學第一年

第一學期九月底以前為彈性時間，以處理工作交接事宜。 

第七條  本系為提升及確保學位論文品質、落實學術自律，依據「東海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規

則」訂定「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要點」，內容另

訂之。 

第八條 本規則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